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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47          证券简称：香雪制药       公告编号：2016-110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宁夏隆德县六盘山中药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20%出资

额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南京博善医药技术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善医药”）于近期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

以0元的价格收购博善医药持有的宁夏隆德县六盘山中药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宁夏公司”）20%的出资额，并按宁夏公司章程的规定承担200万元人

民币的注册资本出资义务。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的宁夏公司股权将由70%

增加至90%。 

（二）交易的审议情况 

本次出资额转让事宜已经宁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并经公司董事长审批同

意；博善医药亦履行完毕内部审批程序，宁夏公司其他股东已放弃本次转让出资

额的优先受让权。依据《公司章程》和《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该项

投资在公司董事长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四）截止目前，宁夏公司已完成股权过户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南京博善医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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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17904211246 

法定代表人：蔡挺 

成立时间：2006年08月11日 

注册资本：50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南京高新区内创业中心15号楼509室 

经营范围：保健食品、中药、农药、兽药、医疗器械、纳米技术产品、植物

材料及其提取物的研究开发及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环保设备、医药

中间体研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博善医药与公司及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它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它

关系。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名称：宁夏隆德县六盘山中药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423064753271L 

法定代表人：韩白石 

成立时间：2013年3月28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宁夏隆德县六盘山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中药材种植、仓储、收购、生产加工及销售；代用茶、饮料、保

健食品生产及销售。 

（二）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收购前 本次收购后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占注册资本
比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占注册资本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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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州市香雪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 

700 70％ 900 90％ 

2 
南京博善医药技
术发展有限公司 

200 20％ 0 0％ 

3 韩白石 100 10% 100 10% 

合计 1000 100％ 1000 100％ 

注：韩白石同意放弃本次转让出资额的优先受让权。 

（三）交易标的其他情况  

本次收购的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

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宁夏公司主要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16 年 9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2,415.57 7,375.73 

总负债 11,823.79 6,773.39 

净资产 591.78 602.34 

主要财务数据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131.53 568.2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40 -65.11 

注：2015 年度财务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6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有关各方 

1、甲方（转让方）：南京博善医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2、乙方（受让方）：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标的公司：宁夏隆德县六盘山中药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二）转让内容 

1、转让方同意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20%认缴额（人民币：200万元）转让给

受让方。 

2、转让方向受让方转让认缴额的同时，附属认缴额的相应资产及其权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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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并转让继受；受让方同意受让转让方上述全部认缴额及相应资产及其权益。 

（三）转让对价 

转让方自愿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200 万元出资（实缴出资 0 元），占标的公

司注册资本的 20%，以 0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受让方。 

（四）税费负担 

各方因履行本协议而应缴纳的有关税费，由各方依据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确

定的义务各自承担及缴纳。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宁夏公司为我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收购少数股东股权将简化宁夏公司的

股权结构，进一步增强公司对宁夏公司的控制，有利于公司发展。本次交易中使

用的认缴注册资本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导致公司本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

绩产生重大变动。本次收购不会导致隆德公司核心技术、专业人才、管理团队的

重大变动，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七、备查文件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2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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